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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依據：總統運動政見「競技運動全民化」暨 111至 116年運動 i臺灣 2.0

計畫「運動村里認證」。 

貳、 目的：為強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規律運動之能力與成效，本於地方

自治之精神，規劃「在地推動方案」，並結合地方體育相關團體辦理為原

則，得視計畫需求，結合非體育團體或行政機關所屬單位跨域合作，整合

基層推廣網絡，建立中央與地方協力推動機制，提升國人規律運動人口比

率。 

參、 本府執行本計畫，將以結合地方相關體育團體為原則，並依計畫需求，適

時跨域合作，以提升計畫效益。 

肆、 本計畫「花蓮縣 115 年運動 i臺灣 2.0計畫申辦內容」所列經費來源係由

運動部(原體育署)編列之中央補助專款專用，本府將依據運動部規定另行

編列自籌款項。 

伍、 本計畫之願景為「自發參與、樂活健康、全民運動」。期盼透過多元化且

可近性的運動資源與活動設計，鼓勵民眾主動參與體育活動，從中獲得健

康與生活品質的提升。藉由營造友善、永續的運動環境，促進運動成為全

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進而擴大參與族群，全面提升國民的身心健康與社

會整體活力。 

陸、 各專案將依運動部函知本府「運動發展基金 115年度暫列地方政府補助預

算數額」，透過系統設定辦理類別：系列活動、常態性課程、輔導作業機

制，各類別佔總經費比例：系列活動 40%、常態性課程 50%（含體適能檢

測）、輔導作業機制 10%。 

柒、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

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時據

實表明其身分關係並填寫身分關係聲明書（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

者，請另外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花蓮縣 115 年運動 i臺灣 2.0 -地方政府規律運動計畫
作業要點及管理事項 

捌、 本計畫採部分補助，不足經費應自籌因應（經費執行率倘未達 100%將依比

例酌減補助款項）；辦理計畫所收報名費應全數用於當次計畫活動，相關

剩餘款並請繳交縣庫辦理。 

玖、 本計畫活動辦理時，應嚴格遵守行政中立原則，不得於活動期間進行任何

公職候選人之造勢、拜票等行為。如發現公職候選人企圖藉活動進行造

勢、拜票， 將視為違規，該場次將不予補助。相關規範如下： 

一、 依活動性質邀請參與人員，並於事前明確告知，活動期間不得進行造勢、

拜票等行為，另公職候選人不得穿著競選背心進入活動場地。 

二、 活動場地內不得懸掛、展示公職候選人之宣傳旗幟、布條或其他競選標

誌。 

三、 活動現場不得發放任何公職候選人之宣傳文宣、競選小物或相關廣告品。 

四、 活動期間所有發言、致詞內容應避免涉及競選口號、選舉話題或與選舉相

關之言論。 

五、 活動期間不得進行及避免從事任何與選舉相關之事務，如連署、遊行等。 

壹拾、 活動申請辦理期程： 

一、 本計畫以線上申請方式申辦，相關紙本及附件（包含立案人民團體證明書

影本、具有效任期內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

書、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送交本府審閱。 

二、 線上申辦系統填報期限：114年 11月 3日至 11月 7日下午 5時止。 

三、 申請計畫紙本收件最後期限：114年 11月 7日下午 5時止，逾期將不納入

初審作業。 

四、 為配合本計畫結案時間，各項活動辦理期程：115年 1月 1日至 115 年 10

月 30日。 

壹拾壹、 申請方式： 

一、 各執行單位請依本計畫推動策略與願景研擬計畫，於期限內上 i資訊運動

平台填妥活動申請計畫書，並於期限內用印後繳交紙本計畫書，由本府召

集專業諮詢小組審核各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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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並請確實填列各專案計畫相關表件，活動時間、地點為必填項目，未填完

整者本府得不予補助經費。 

三、 申 辦 計 畫 網 址 如 下 連 結 ： 

https://isports.sa.gov.tw/Apps/MEM/MEM01/MEM0100M_01V1.aspx 

四、 有關線上申辦作業問題請洽本府申辦窗口或 i 運動資訊平台客服(02-

2784-1065)。 

壹拾貳、 辦理原則：本計畫之推動應具全面性、多元性，規劃辦理之項目應通

盤考量，以符合全民全面參與。 

一、 實施方式可由運動中心(原體育場)、公所、學校、運動部認證之運動村里

及社區結合地方體育相關團體，規劃出本縣「在地運動方案」，提升規律

運動人口比率。 

二、 將導入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協助課程規劃與推動，鼓勵辦理「常態性運動課

程＋科技體適能檢測」結合模式，提升民眾參與運動成效及運動健身知

能。 

三、 建構多元合作推動平台，可與企業、學校、社區團體協作，辦理系列（主

題式）活動。 

壹拾參、 辦理類別 

一、 系列活動： 

(一) 各系列活動應以單一主題為核心規劃，活動時間不得超過 7 日，辦理

期間以不逾 90 日為原則（不得超過年度辦理期限），參與總人次應達 

99 人以上；藉由聚焦推廣重點及資源整合，以提升整體活動效益，並確

保參與者獲得具體且深入之體驗。 

(二) 依據運動部 113 年運動現況調查結果顯示，本縣 45 至 49 歲及 50

至 54 歲年齡層之規律運動人口明顯不足，應針對該族群加強運動推廣。 

(三) 活動規劃應結合年度節慶主題，融入地方特色，整合在地資源並串聯

多元通路，設計具吸引力之運動活動，提升民眾參與誘因。建議導入多

元、趣味化運動體驗形式，如「運動闖關活動」、「親子主題裝扮運動

https://isports.sa.gov.tw/Apps/MEM/MEM01/MEM0100M_01V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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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親子體適能推廣體驗營」或「鄉鎮對抗賽」等，吸引未規律運動

者及運動意願較低者參與。 

二、 常態性課程： 

(一) 必辦項目： 

1. 凡通過運動部「114 年運動村里認證」之村里，應於當年度至少辦理一期

常態性運動課程，未於期限內完成申請者，視為自動放棄辦理資格。 

2. 課程應由認證村里所屬地方政府行政機關（如鄉鎮市公所、社會 局處、

衛生局處、學校、公立醫療院所等）或合法立案之民間團體（如社區發展

協會、體育推廣協會等）提出申請。 

(二) 選辦項目：非運動村里之社區常態性運動課程。參考行政區域及人口數，

研議規劃增加民眾參與運動機會及提升民眾規律運動等策略。如以巡迴列

車方式，前進大街小巷定點提供簡易運動體驗及體適能知能宣導之常態性

課程，進而提供民眾參與運動課程及活動。 

壹拾肆、 如專案活動指定參與對象或辦理方式與原核定活動有嚴重落差者， 除

專案同意外，將註銷補助經費。另經專案報核同意者，除特殊原因外，依違

反情節輕重酌減活動補助經費。 

壹拾伍、 活動執行時，須注意場地設施及活動安全，每項活動均須依活動性質

辦理保險，並於經費核銷時檢附相關資料，如未辦理保險之場次不予補

助。 

壹拾陸、 運動部、本縣訪視委員及本府人員將不定期派員進行活動訪視作業。 

壹拾柒、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項，得由本府教育處隨時修訂，餘依運動部申辦作

業原則辦理。 


